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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经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决定以2024年12月31日公司的总股本256,213,786

股扣除现有回购专户持有股份数1,196,700股及公司已完成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限售股

4,450股后的余额255,012,636股为基数，以截止2024年12月31日母公司累积未分配利润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6.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53,007,581.6元（含

税），占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33.49%。不转增资本公积金，不送红

股。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保持一致，

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因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由256,213,786股变更至256,209,336股。 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

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

调整分配总额、转增金额。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6,330,

094.00股后的249,879,242.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6.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

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 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 境外机构 （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400000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6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973 荆世平

2 02*****085 荆京平

3 02*****350 荆江

4 02*****553 夏琛

5 08*****278 深圳市恒世达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4月24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7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

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149,927,545.20元=249,879,

242.00股×0.6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实施权益分派前

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5.851759元/股计算（每10股现金红利=

现金分红总额/除权前总股本×10=149,927,545.20÷256,209,336.00×10=5.851759元/

股）；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

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0.5851759元/股。

七、相关参数调整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

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做相应的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如对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则回购注销价格应履行相应调整程序并及时披露。

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修订版）》，若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做相应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自本次权

益分派除权除息之日(即 2025年5月8日)起，公司回购价格上限由57.30元/股调整为56.71

元/股。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按公司总股

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57.30元/股-0.5851759元/股≈56.71元/股。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石牌塔基路1568号

咨询联系人：陈荆怡

咨询电话：0512-57655668

传真电话：0512-36828275

九、备查文件

（一）《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信息披露

202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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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盛航浩源（深圳）海运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收购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1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深圳市海昌华海运股份有限公司70.144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58,079.2896万元的价格现金收购深圳市海昌华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盛航浩源（深圳）海

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盛航浩源” ）原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梁栋、赵勇及其他59名股东合计持

有的盛航浩源80,665,680股股份，占盛航浩源总股本的70.144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6月6日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收购深圳市海昌华海运股份有限公司70.1441%股权

暨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7）。

2024年6月27日，自然人梁栋、赵勇、梁世健、黄木富、梁世杰第一期转让股份以及上述其他56名股

东所持盛航浩源股份合计51,598,092股（占盛航浩源总股本的44.8679%）已全部完成深圳联合产权交

易所（现已更名为“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交易中心” ）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

由交易中心出具的《权益交割清单》及变更后的《股东名册》。第一期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盛

航浩源61,013,792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53.0555%，盛航浩源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6月2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收购深

圳市海昌华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05）。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自然人梁栋、赵勇、梁世健、黄木富、梁世杰第二期转让股份合计29,067,588股（占盛航浩源

总股本的25.2762%）已全部在交易中心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由交易中心出具的《权益交割清单》

及变更后的《盛航浩源（深圳）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本次股份受让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盛航

浩源90,081,380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78.331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收购盛航浩源股权的

相关事项已全部实施完毕。

三、备查文件

1、《权益交割清单》；

2、《盛航浩源（深圳）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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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

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5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以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

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5月9日

（星期五）15:00-16:3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网上

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晏振永先生，联席董事长李桃元先生，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李广红先生，公司独立董事乔

久华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刁建明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天红先生，公司财务总监刘永强先

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9日 （星期五）15:00-16:3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nOf6IhN97y或使

用微信扫一扫以下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9日前进行访问，打开互动

交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25-85668787

传真：025-85668989

邮箱：njshhy@njshshipping.com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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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桃元

先生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本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注1]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注2]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李桃元 是 7,300,000 26.35% 3.88% 2023-03-02 2025-04-25

深圳华和

中金投资

有限公司

合计 -- 7,300,000 26.35% 3.88% -- -- --

注1：基于表决权委托，李桃元先生在表决权委托期间，为公司控股股东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致

行动人。

注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2025年4月25日公司总股本188,003,136股计算所得，下同。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

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

量

本次解除

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记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李

桃

元

27,700,

482

14.73% 7,300,000 0 0.00% 0.00% 0 0.00%

27,700,

481

100.00%

注：未质押股份中限售和冻结股份均系高管锁定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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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孙公司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孙公司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龙煤天泰公司” ）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下发的《关于双鸭山龙煤天泰化工有

限公司双鸭山矿区西区东辉矿井及选煤厂（180万吨/年）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25】42

号）（以下简称“《批复》” ），现将《批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你公司《关于上报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双鸭山矿区西区东辉矿井及选煤厂（180万吨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请示》（双龙天泰呈〔2024〕26号）收悉。 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总体意见

项目主体工程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部分井田涉及佳木斯市桦川县，井田面积约46.33平

方公里，设计可采储量为1.24亿吨，服务年限为49.4年（已扣除暂不开采区域相关数据）。

该项目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双鸭山矿区西区总体规划（修编）确定的新建项目，总体符合规划

环评要求。 国家能源局以国能发煤炭〔2024〕14号文件核准项目按180万吨/年进行建设，以国能综函煤

炭〔2023〕90号文件同意项目产能置换方案。 项目实施将对生态、水环境、大气环境等产生不利影响，在

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本批复要求后， 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生态环境影响可

以得到一定缓解和控制。 我部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总体评价结论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主要生态环境影响

（一）生态影响。 项目采用全井田全煤层膏体充填开采工艺，首采区和全井田开采导致的地表沉陷

以轻度影响为主，不会因采煤沉陷形成积水区，总体不会加剧黑土地土壤侵蚀，不会淹没黑土地或导致

土壤结构破坏，不会对井田外的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项目占地、地表沉陷、建设运

营等将对区域生态造成不利影响。

（二）水环境影响。 项目采用全井田全煤层膏体充填开采工艺，不会对第四系孔隙承压含水层和居

民水井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采煤活动将破坏煤系含水层，以矿井水的形式排出。 若矿井水及生活污水等

直接排放、污（废）水处理设施等区域发生渗漏等，将对水环境和土壤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三）其他环境影响。 施工期产生的扬尘、固体废物、噪声等，运营期原煤筛分、破碎、转载以及矸石

破碎等环节产生的扬尘、锅炉烟气等废气、矸石、锅炉灰渣等固体废物、通风机房和破碎等设备产生的噪

声等，将对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三、减缓生态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

（一）生态保护措施。 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严控施工作业范围，最大限度减少对黑土地的扰动、破

坏。

（二）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建设期、运营期应严格遵循“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

后采” 的原则，开展导水裂缝带观测，及时对观测、监测结果进行评估，必要时优化相关措施。

（三）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新建一座常规处理规模不小于28800立方米/天、深度处理规模不小于

19800立方米/天的矿井水处理站和一座规模不小于960立方米/天的生活污水处理站，矿井水和生活污

水等污（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选煤厂煤泥水实施一级闭路循环。建设足够容积的应急事故池，

加强污（废）水处理设施和管网的管理维护，确保在非正常工况、事故状态下，各类污（废）水均得到妥

善处置。

（四）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做好施工期和运营期扬尘污染防治，对施工期物料采取苫盖等措施，鼓励

优先选用新能源施工机械和车辆。

（五）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消声、隔声、减振等措施，确保不造成噪声污染。 危

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设施，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加强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等暂存设施的环境管理。

（六）请你公司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全井田全煤层膏体充填开采措施，充填物中矸石等

固体质量占膏体总质量比例不低于80%，投运后同步开展综合效益专题研究，全面评估绿色开采工艺的

经济、生态环保等综合效益，相关成果报我部。

四、你公司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内部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明确机构、人员、职责和制

度，加强生态环境管理，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应将优化和细化后的各项生

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概算纳入设计以及施工、工程监理等招标文件及合同，并明确责任。 项目首采区服务

年限期满后，后续采区继续实施开采的，应当另行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五、双鸭山市、佳木斯市生态环境局要切实承担事中事后监管主要责任，履行属地监管职责，按照

《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

法〔2021〕70号）要求，加强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管。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要加强

对“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管工作的监督指导，生态环境部松辽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等单位按职责

开展相关监管工作。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批复文件复印

件分送上述部门及双鸭山市、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按规定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检查。 ”

龙煤天泰公司将按照《批复》要求完成相关工作，公司将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65 证券简称：渝三峡A 公告编号：2025-025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4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24年

年度报告全文》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

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5月9日（星期五）15：00-16：00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

举办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

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9日（星期五）15:00-16:00通过网址http://irm.cninfo.com.cn或使用微信扫描

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9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

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二维码）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秦彦平，独立董事宋蔚蔚，财务总监郭志强，董事会秘书曹芳（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

调整）。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0565 证券简称：渝三峡A 公告编号：2025-026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代码：000565，证券简称：渝三峡A）连续2

个交易日（2025年4月25日、2025年4月2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进行了全面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

进行了核实，确认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有关核实情况如

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实，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3205� � � � � �证券简称：健尔康 � � � � �公告编号：2025-013

健尔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01,11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01,11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7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24年5月21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同意健尔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808号），同意健尔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健

尔康”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000,000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90,000,

000股，发行后总股本为120,000,000股。 公司?于2024年11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发行中比例限售股份，根据《健尔康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601,114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2%，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2%。 该部分限售股锁定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5年5月7日起上市流通。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化，总股本仍为120,000,

000股。 ?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投资者。 根据《健尔康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

下投资者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健尔康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健尔康本次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健尔

康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日，健尔康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健尔康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601,114股。 ?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7日。 ?

（三）首发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数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网下发行中比例限售

股份

601,114 0.50% 601,114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601,114 6

合计 601,114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90,601,114 -601,114 90,000,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9,398,886 601,114 30,000,000

股份合计 120,000,000 0 120,000,000

特此公告。

健尔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3505� � � � � � �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2025-020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下午 14:00-15: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至5月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webmaster@chinesekings.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3日披露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并

于同日披露了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

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12日下午 14:00-15: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下午 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王锦华先生、独立董事陆军荣先生、总经理王福良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戴水君女士、

财务总监武灵一先生以及总地质师王成良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将会有所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下午 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 至5月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

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webmaster@chinesekings.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钧惠

电话：0571-81387094

邮箱：webmaster@chineseking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3505� � � � � � � �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2025-019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注销情况概述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因公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控股子公司

内蒙古金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金石” ）设立后尚未开展实质性经营，公司拟对其进行清算注

销，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注销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二、注销进展情况

内蒙古金石于近日收到额济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登记通知书》，已完成企业注销登记手续。

内蒙古金石注销完成后，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 本

次注销控股子公司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整体业务发展，对公司盈利水平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80 证券简称：华盛昌 公告编号：2025-021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东台华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台华航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合计持有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份9,364,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92%，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6.95%）的股东东台华聚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聚企业” ）和东台华航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华航企业” ），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2,695,1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后总

股本的2.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本公司股份1,347,5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占

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1.00%）。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华聚企业、华航企业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

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

华聚企业 5,197,000 3.84% 3.86%

华航企业 4,167,300 3.08% 3.09%

合计 9,364,300 6.92% 6.95%

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为478,000股，总股本以2025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主动下发的股东名册中的总股本135,237,400股计算（下同）。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

华聚企业、华航企业系公司上市前骨干员工的股权激励持股平台，本次减持是为了满足部分员工个

人资金需求，激励骨干员工更好地为公司创造价值。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

3、减持数量：

华聚企业、华航企业拟合计减持2,695,1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

份数量后总股本的2.00%。 其中，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2%。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5、减持期间：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如果

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应对上述减持数量做相应调整。

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聚企业、华航企业严格遵守已经披露过的承诺，本次拟减持事项与上述股

东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8、上述股东不存在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第五条至第八条规定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

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披露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拟减持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88502� � � � � � � �证券简称：茂莱光学 公告编号：2025-039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开发区铺岗街398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普通股股东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5,034,99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5,034,9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66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66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浩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股东会议事规则》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鲍洱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30,171 99.9862 4,827 0.013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30,171 99.9862 4,827 0.013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25,211 99.9720 4,827 0.0137 4,960 0.014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29,971 99.9856 5,027 0.014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5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30,163 99.9861 4,827 0.0137 8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24,911 99.9712 10,079 0.0287 8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24,911 99.9712 10,079 0.0287 8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24,911 99.9712 10,079 0.0287 8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29,971 85.6363 5,027 14.3637 0 0.0000

5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进行2025年度中期

分红的议案

30,163 86.1849 4,827 13.7922 8 0.02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4、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王卓、高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

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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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公司4月25

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权益分派具体方案为：以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

645,801,95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9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312,702,

370.88元（含税）。 除此之外，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公司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按照分配比例不变原则进行分配。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645,801,95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9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71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3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9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1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12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12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933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 08*****029 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4月28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有关问题，若有需要请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咨询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民航路471号公司办公楼

咨询联系人：杨佳炜、马斯艺

咨询电话：0871-66287901

传真电话：0871-66287902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

2、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

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